溧阳财政：牢记财政职责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
　　今年以来，溧阳财政坚持为民理财，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切实发挥财政职能；持续保障改善民生，兜牢民生保障底线；充分保护市场主体，激发市场活力，助力企业发展。
　　一是资金精准直达，发挥政策效能。常态化落实财政资金直达机制，加快资金拨付，强化资金监管，加速推动资金落地生效，一季度直达资金分配进度超90%，努力惠企业保民生。通过压降科技资金池贷款利率，完善政银担、应急转贷、小微贷、富民创业贷等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政策，缓解企业融资难题。
　　二是优化营商环境，提升服务水平。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细化财政权力清单办事指南；严格执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、“互联网+监管”事项，深化政府采购管理，维护政府采购透明公正，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持续打造良好营商环境，全力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　　三是落实留抵退税，助力企业发展。深刻理解掌握留抵退税政策重大意义，不折不扣落实好留抵退税专项资金工作任务，优先支持小微企业，重点支持制造业等行业，将专项资金纳入财政直达资金范围，实时反映，动态监控资金拨付和使用情况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确保及时足额退还留抵退税资金，防止专项资金闲置挪用。积极发挥财政部门协调机制作用，持续在抓落地、优服务、提质效、强督促上用力，全力保障留抵退税政策落细落稳、落到实处，切实发挥助企惠企作用。
　　四是保障改善民生，兜牢民生底线。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持续加大民生领域资金投入，民生资金拨付坚持“三优先”，即优先配套、优先拨付、优先保障，确保资金早投入、早见效。综合运用预算编制、中期评估、绩效评价、监督检查等手段，加强对民生资金的全过程监管，确保民生资金落到实处。一季度，拨付社保救助类民生资金共计418.5万元，惠及特困、低保等困难群众9564人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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